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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信访办公室关于转发《司法部 国家信访

局印发<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调解参与信访工

作对接 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的意见>的通知》

的通知

各科室、县信访投诉受理中心：

根据工作要求，现将《司法部 国家信访局印发<关于进一步

深化人民调解参与信访工作对接 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的意见>

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司法部 国家信访局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调解参与信

访工作对接 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的意见》的通知

云阳县信访办公室

2025 年 2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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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司法部 国家信访局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

调解参与信访工作对接 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

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厅（局）、信访局（办）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司法局、信访局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的决策部署，进

一步深化人民调解参与信访工作对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

民调解法》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

实际，司法部、国家信访局联合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调

解参与信访工作对接 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的意见》，现予以印

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司法部 国家信访局

2025 年 2 月 1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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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调解参与信访工作对

接 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的意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

“枫桥经验”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决策部署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

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，坚持访调结合、调解先行，进一步深化

人民调解参与信访工作对接，积极引导通过调解方式化解信访事

项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《信

访工作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明确人民调解参与信访工作对接范围

（一）适用调解的情形。对于下列申诉求决类信访事项，经

争议双方当事人同意，信访部门和有权处理的机关、单位可以移

交或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：

1. 公民之间有关人身损害赔偿、财产权益和其他权益的纠纷；

2. 公民与法人之间或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民事纠纷；

3. 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发生的具有民

事权利义务争议的纠纷；

4. 其他依法可以通过人民调解处理的信访事项。

（二）不适用调解的情形。对于下列信访事项，不适用移交

或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：

1. 根据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只能由专门机关



— 4 —

管辖处理的；

2. 应当通过审判机关诉讼程序或复议程序、检察机关刑事立

案程序或法律监督程序、公安机关法律程序处理的，涉法涉诉未

依法终结的；

3. 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发生的行政争

议；

4. 其他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不宜采用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。

二、规范人民调解参与信访工作对接流程

（三）甄别引导。信访部门和有权处理的机关、单位对群众

反映的问题，依法依规进行甄别处理。建立健全告知引导制度，

对适宜通过调解方式化解的信访事项，应当向信访人告知人民调

解的特点和优势，引导其选择人民调解渠道化解。

（四）委托移送。信访部门和有权处理的机关、单位认为信

访事项适宜移送调解的，在征求当事人同意基础上，填写委托移

送函，与信访事项相关材料一并移送人民调解组织。人民调解组

织对移送的信访事项审查后决定受理的，反馈移交或委托部门；

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，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通过仲裁、行政复议、

诉讼等其他法定途径解决信访事项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不予受

理的结果和理由反馈移交或委托部门，相关材料一并交还移交或

委托部门。

（五）依法调解。人民调解组织受理当事人调解申请后，应

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》《信访工作条例》等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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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的规定，依法进行调解。调解工作一般应当在 30 日内完成。

因特殊情况需延长调解期限的，经当事人同意可适当延长。人民

调解组织调解信访事项成功的，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，并告知当

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。在规定时限内，经多次

调解不成功或当事人不愿继续调解的，应当终止调解，制作人民

调解终止书，并引导当事人通过其他法定途径解决。

（六）结果反馈。经调解达成协议或调解终止的，人民调解

组织应当及时将信访事项的调解结果反馈给引导或委托的部门，

并定期向司法行政部门报送调解统计数据。

三、优化人民调解参与信访工作对接机制

（七）分工协作机制。各地司法行政部门、信访部门等应当

紧密结合本地实际，建立协调联络机制，强化工作协同，定期开

展分析研判，提出预防和化解信访事项的对策建议。司法行政部

门负责指导本地区人民调解组织受理和调解信访事项。信访部门

和有权处理的机关、单位负责移送信访事项的甄别引导、委托移

送等工作。人民调解组织负责调解信访事项。

（八）情况报告机制。人民调解组织在信访事项调解过程中，

遇有重大、复杂情况或可能引发治安案件、刑事案件、群体性事

件、越级上访等情况的，应当及时向公安、信访、司法行政等部

门报告，并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九）保障运行机制。按照中央政法委等六部门《关于加强

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18〕2 号）要求，司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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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部门会同信访等部门根据工作需要设立派驻调解组织，安排

人民调解员开展信访事项化解工作。信访等部门为派驻调解组织

实质化运行提供业务用房、办公用品、通讯设施等必要保障。司

法行政部门对参与信访事项调解工作的人民调解员有针对性地

开展业务培训，将调解成功的案件纳入人民调解以案定补范围。

（十）专业协同机制。对专业性强、化解难度大的信访事项，

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充分发挥行业性、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专业

人才优势，统筹协调律师、公证、司法鉴定、基层法律服务、法

律援助等法律服务资源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十一）数据联通机制。司法行政部门、信访部门应当充分

运用信息化、智能化等手段加强数据联通，建立信访事项在线分

流、在线调解、在线反馈等机制，实现调解工作信息平台和信访

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、业务协同。

各级司法行政机关、信访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牢牢把握“预

防在前、调解优先、运用法治、就地解决”的要求，积极争取党

委政府高度重视支持人民调解参与信访工作。结合实际加强调查

研究，积极探索，大胆创新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、

新问题。充分运用报纸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，广泛宣传工作中的

先进典型和经验成果，讲好人民调解故事，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对

人民调解参与信访工作的知晓率和认同度，积极引导信访人通过

调解方式解决问题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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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人民调解参与信访工作对接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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